
工伤保险申报流程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个人在发生工伤之日起 30 日内向校人事处提交申请 

所在单位提交证明 

校人事处初审，向学校提交工伤认定请示 
 

学校批准后，填写《工伤认定申请表》，准备附件材料 
 

省医保中心汇款至学校帐户，校人事处出具证明，到计财处

领取 
 

通过审核后下达《工伤保险待遇核定书》 
 

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伤处提交申请材料 
 

审核通过后下达《工伤认定书》 
 

填写《劳动能力鉴定申请表》，准备附件材料 
 

通过审核后下达《江苏省劳动能力鉴定结论通知书》 
 

填写《工伤保险待遇申领表》，准备附件材料 
 


